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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1〕020269号 

 

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

题。 

1.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的总股本为 719,153,256

股，柳志成、黄京明、夏权光、张福林、张锦楠五人组成的一致

行动人团队合计持有公司 22.25%股份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2021

年 7月 23日，本次发行对象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凯得投控）与柳志成、黄京明、张锦楠、张福林、张舒啸签署

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》，以每股 15.00元的价格受让柳

志成持有的 14,539,655股普通股、黄京明持有的 12,991,614股

普通股、张锦楠持有的 4,471,090 股普通股、张福林持有的

3,554,068 股普通股、张舒啸持有的 477,500 股普通股，合计约

占发行人已发行普通股总股本的 5.011%。同日，凯得投控与发行

人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，以 5.01元/股的价格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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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泰胜风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15,745,976股。上述股份转让

交割的先决条件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获得深交所

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注册。凯得投控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本次协议转让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，

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凯得投控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广州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发行前后凯得投控、柳志成

等人所持股份数量及比例，并结合主要股东所持股份、表决权情

况，发行人现有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协议是否持续有效等，论

证说明凯得投控能否通过本次发行取得发行人控制权，是否符合

《注册办法》第五十七条关于发行对象的相关规定；（2）本次发

行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认定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的原因及依据；（3）协议转让定价与本次发行定价及目前股票价

格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相关国资管理规定，若

协议转让不能实施是否会对凯得投控取得控制权及控制权稳定性

产生不利影响；（4）凯得投控未与夏权光而与张舒啸签订股份转

让协议的原因，夏权光与张舒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是否就所持

发行人股份所有权、表决权，股份转让事宜存在其他协议安排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根据申请文件，凯得投控及其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

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，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。本

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主营业务经营方面与凯得投控及其关联方

之间新增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。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开发区控股）持有凯得投控 100%的股权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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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，凯得投控及开发

区控股出具相关承诺。就未来可能与泰胜风能产生的关联交易，

凯得投控出具相关承诺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控

制的与发行人经营范围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企业情况，并对照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问题 1中

的要求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新增同业竞争，对于已存

在同业竞争的业务，结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同类收入或

毛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毛利的比例、同业竞争是否会导致

双方的非公平竞争、利益输送或让渡商业机会情形、对未来发展

的潜在影响等，说明上述同业竞争是否会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

影响；（2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新增显示公平的关联交易，

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实际控制人拟采取的避免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最近三年及一期末，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

66,722.38万元、80,372.64万元、136,389.66万元和 132,918.34

万元，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5.31%、36.22%、37.84%和

95.35%。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，发行人存货中合同履约成本账

面价值 10,141.11 万元、计提跌价准备 6,800.02 万元。2018 年

度至 2020年度，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6.44%，增速较高，

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

20,928.78 万元、32,334.85 万元、-7,264.99 万元和 7,339.76

万元。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的毛利率分别为 16.94%、21.31%、21.48%

和 18.62%，其中海上风电装备毛利率分别为-3.52%、17.39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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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42%和 15.60%。2019年 5月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《关于完善风

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9]882 号）。依据申请文

件，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使用的部分房产尚未取得产权证书，实

际控制人承诺，若因主管部门要求拆除房屋或对发行人、相关子

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将协助发行人或相关子公司寻找替代房屋，

并承担因前述情况导致的经济处罚、搬迁费用及停工损失等经济

损失，确保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因无证房产而遭受任何损失，上

述承诺在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权期间持续有效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相关行业政策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

影响，发行人营业收入较快增长的原因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

一致，增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；（2）2020年及最近一期经营活动

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

变动趋势一致；（3）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提升的原

因，发行人对主要客户信用政策及其变化情况，是否存在放宽信

用政策以增加销售的情形；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，应收账

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4）说明合同履约成本计提大额跌价

准备的原因，并结合采购及销售模式、存货项目构成、主要原材

料价格走势、在产品和库存商品对应的订单情况、发出商品确认

收入时点、客户变化、产能扩张及存货消化情况，并对比同行业

可比公司情况，说明存货余额持续增长的原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

计提的充分性；（5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说明公司毛利率

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6）发行人持续使用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

相关房产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行为，已采取的整改措施；发行人实

际控制人变更后，原实际控制人作出的相关承诺是否继续有效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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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承诺的相应保障措施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（1）（2）（3）（6）所涉风险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1）至（5）

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6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持有长期股权投资

104,116.08万元、交易性金融资产 23,644.80万元、其他权益工

具 4,757.51万元、投资性房地产 4,186.94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最近一期末对外投资情况，包括公

司名称、认缴金额、实缴金额、初始及后续投资时点、持股比例、

账面价值、占最近一期末归母净资产比例、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，

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业

务）情形；（2）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

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；（3）发行人及其

子公司、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，

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，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，是

否持有住宅用地、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，如是，请说明取得上述

房产、土地的方式和背景，相关土地的开发、使用计划和安排，

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、销售等业务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3）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重新撰写与本

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，并按对投资者作

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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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年 10月 22日 


